
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文物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

源局、文物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文物保

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指示要求，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及《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

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现就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提出

如下意见。 

一、将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各地文物主管部

门要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

础上，进一步做好文物资源专题调查和专项调查，按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数

据标准，结合建立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及时将文物资源的空间信息纳入同

级平台，建立数据共享与动态维护机制。 

二、对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整体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在市、县、乡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划定包括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下文

物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城市紫线等在内的历史文化保护线，并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实施严格保护；针对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空间分布集中的地

域，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依存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空间，明确区域整体保

护和活化利用的空间管控要求；历史文化保护线及空间形态控制指标和要求是国

土空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作为实施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的重要依据。国土空间

规划中涉及文物保护利用的部分应征求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意见。 

三、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类规划的编制和审批管理。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要做好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等文物保护类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文物保护类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应与同级国土空间规划同步启动编制，落实

和深化国土空间规划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与村庄规划、

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与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历史文化保护类规划中涉及自然



环境、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等方面的空间管控要求要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待

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后，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深化细化保护规划内容后按程序报批。 

文物保护类专项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报批前，省级人

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对保护规划成果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审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成果编制阶段，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提请

自然资源部组织审查；文物保护类专项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

划批复前，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核实保护规划与相关国土空间规划

衔接及“一张图”核对情况；经批复的文物保护类专项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街区保护规划主要内容要纳入详细规划，并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监督实施。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

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在核定公布前，街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核实历史文化街区空间范围和

相关的空间管控要求。 

四、严格历史文化保护相关区域的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经依法批准的详细

规划是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依据，不得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计方案、实施

方案等取代详细规划实施规划许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严格依据详细规划,细化

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用途管制要求,依法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

按程序予以规划核实。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实施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行动，

防止大拆大建破坏文物等各类历史文化遗存本体及其环境，严禁违反规划或擅自

调整规划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相关区域建设高层建筑、大型雕塑等高大构筑

物。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迁移异地保护、拆除和修缮改造的，应当报市县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履行相关批准手续，并及时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监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

程，应依法履行批准手续。 

五、健全“先考古，后出让”的政策机制。经文物主管部门核定可能存在历

史文化遗存的土地，要实行“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前,原则上不予收储入库或出让。具体空间范围由文物主管部门商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确定。在文物主管部门完成考古工作,认定确需依法保护的文物，



并提出具体保护要求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土地出让中落

实。暂不具备考古前置条件的，文物主管部门应在土地出让前完成考古工作。 

文物主管部门应及时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报本文印发前已完成考古发掘

且无文物原址保护要求的具体地块信息，该类地块在入库或出让时,原则上无需

再进行事先考古;确需进行补充考古，文物主管部门应及时告知，并尽快组织开

展考古工作。 

六、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在不对生态功能造成破坏的前提下，允许

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开展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以及适度的参观旅游和相关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促

进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合理利用。 

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应予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地建设临时性文物保护设

施、工地安全设施、后勤设施的，可按临时用地规范管理。 

鼓励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商文物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探索历史风貌分类管

控机制，研究制定引导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规划、土地等支持政策。 

七、加强监督管理。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应建立协调机制，

增强工作联动，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体系，有关执行

情况纳入城市体检评估和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范围。对违反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

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审批专项规划，违反详细规划核发规划许可，未取得规划许可

实施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以及随意拆建造成对历史文化遗存本体及环境破坏

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文物主管部门可根据各地实际，细化具体要

求。本意见落实情况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向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报

告。 

 

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 

2021 年 3月 8日 


